附件4
个性化人才推免组织机构及安排
一、个性化人才推免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个性化人才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印桂生
成员：由校内外专家、知名企业专家等组成（不少于5人）。
二、个性化人才推免条件及资格审查
1.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
2.申报的个性化人才应至少有3名教授作为直接推荐人，一般情况下，学校及院系领导不能作为推荐人。 
3.申请个性化人才推免的学生必修课综合平均成绩必须在65分以上（含65分）。
4.必修课无未通过课程。
5.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各类省级以上（含省级）学术科技创新竞赛，荣获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1项（团队参赛省级一等奖以上前5名、省级二等奖前4名、省级三等奖前3名有效）。学生参加的学术科技创新竞赛最多认定5项。
根据《关于开展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学生校外创新创业竞赛获奖项目认定的通知》要求，个性化推免学生的学术科技竞赛获奖情况需经过共青团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认定，未认定的项目不能作为个性化推免的依据。学院按照《学术科技创新竞赛获奖得分分值对应表》核算学生学术科技竞赛获奖得分。
6.在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论文、专利等其他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由各学院审核，合格者可申请个性化人才推免。其中，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由本科生院负责认定。
7.由成绩核查小组负责认定学习成绩及汇总科技创新竞赛等总分。
8.评审结果=学习成绩×20%+学术学业成绩×50%+答辩成绩。
学习成绩：Σ（课程成绩×课程学分）/Σ（课程学分）；
学术学业成绩包括科技创新竞赛成绩以及高水平论文及国家发明/技术专利两部分。
科技创新竞赛成绩： 按照《学术科技创新竞赛获奖得分分值对应表》核算学生学术科技竞赛获奖得分。
对于SCI/SCIE已检索的高水平论文及已取得的国家发明/技术专利，可比照国家级科技创新竞赛得分分值执行，最终分值由个性化人才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确定。
[bookmark: _GoBack]对于EI已检索的论文及处于公开阶段的国家发明/技术专利，可比照省级科技创新竞赛得分分值执行，最终分值由个性化人才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确定。
9.答辩成绩：专业能力（10分）+综合素质（10分）+科研培养潜质（10分）。
10.排名以个性化人才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的评审结果为准，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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